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鱼峰综执罚告字〔2026〕第84029号 
  潘江周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于2026年3月23日对你（单位）涉嫌未经许可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经许可在桂柳路1号之三兴怡园1栋1-15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改动面积为2.4平方米）,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恢复原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对本机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行口头陈述、申辩。
逾期不提供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 系 人：    两违治理中队 吴小龙、王红    联系电话：    15577772989                         
联系地址：    柳石路394号                                                          

柳州市鱼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二0二六年 五月 八日            
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
第六条 装修人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未经批准，不得有下列行为：（二）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 、窗；
第三十九条 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中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或者擅自改变住宅外立面、在非承重外墙上开门 、窗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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